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
评分办法
	评审项目
	分值
	依据

	投标报价
	60
	本项评审步骤：
1.评标价的确认：评标委员会对所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报价进行核查，本次招标实行总体报价，不对子项进行单独报价，报价视同对全部子项进行响应。
2.评标基准价：评标价最低的为评标基准价。
3.投标报价得分计算：评标价为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60分。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得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评标价）*60。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第三位四舍五入）
注：1.评标价（含一个或同时多个）低于其他有效供应商的评标价平均值50%时，评标委员会应当要求该供应商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该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，视作该投标为无效投标。

	供应商业绩
	6
	业绩合同签订时间应自开标之日起上推3年内，签订同类采购合同的，有一项加3分，加满6分为止。
（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业绩合同，签订时间以合同为准，复印件或扫描件应能辨识双方公章、签订时间、金额，并加盖供应商公章）

	施工材料
	24
	投标方需明确标注施工材料品牌，未标注此项不得分。投标方应提供采购需求中带*使用材料的相关证明材料（如质检报告）供评审使用，未提供视为无法证明。整体优秀得19至24分；整体良好得9至16分；整体合格得1至8分，整体不合格不得分。

	售后服务
	10
	在原有提供两年质保期基础上每承诺增加一年质保加5分，最多增加两年质保期。


注：1.以上评分标准中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，投标人需提供清晰扫描件加盖公章放入投标文件中；2.投标人必须对其投标时提供的有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一旦查出有弄虚作假行为，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。
